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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中期業績 
 

董事局主席報告 

 

 
中期業績 
 
二零一零年集團首六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溢利，經扣除稅項及作管制計劃調撥後，為港幣

二十七億五千四百萬元，較二零零九年同期增加百分之三點二。集團香港業務的溢利為港

幣十七億七千六百萬元（二零零九年為港幣十七億八千五百萬元）。香港以外地區業務的

溢利為港幣九億七千八百萬元，去年同期為港幣八億八千三百萬元。香港以外業務在首半

年取得較高溢利，主要是由於增持 Northern Gas Networks 的權益、中國內地發電廠計入完

整六個月業績、以澳元計算的收益因價上揚而增加，以及計入今年六月收購 Seabank 
Power Station 所得溢利所致。 

 

中期息 

 

董事局宣佈二零一零年度中期息為每股六角二分（二零零九年為六角二分）。股息將於二

零一零年九月七日派發予二零一零年九月六日已登記在股東名冊之股份持有人。 

 

香港業務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二零一零年首六個月的售電量為五十億四千萬度，較二零零九

年同期增長百分之一點四。售電量增長主要因為今年年初天氣較為和暖，但各項節能措施

也抵銷了部份増幅。家庭及商業的售電量分別增長百分之三點九及百分之零點八，工業用

電則下跌百分之一點四。 

 

今年上半年，歷時數年的南丫發電廠減少排放工程相繼落成，分別成功為第二、四、五號

燃煤機組加裝煙氣脫硫裝置，其中四、五號機組更加裝低氮氧化物燃燒器。現時超過百分

之九十五的電力是由天然氣或配有脫硫裝置及低氮氧化物燃燒器的燃煤機組所生產。減排

工程令電廠排放的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及懸浮粒子大幅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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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在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上亦取得進展。港燈建議興建的一百兆瓦離岸風力發電場，其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已在今年五月獲政府通過，並在六月取得環境許可證。預計二零一一年

初進行風力監測，至二零一五正式投產運行。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工程大體完成，系統

由五千五百塊裝設於電廠大樓天台的太陽能薄膜光伏板組成，總發電容量為五百五十千

瓦，所生產的電力將有助減少電廠的碳排放。 

 

公司卓越的客戶服務及營運表現繼續獲得外界的讃揚和肯定。除成功達至全部十八項公布

的服務指標外，公司的供電可靠度亦繼續維持在 99.999%以上的世界級水平。 

 

在今年首六個月進行的系統發展及網絡提升工程，包括敷設超過九十六點五公里長的電

纜，以及投產馬師道一百三十二千伏開關站及相關的一百三十二千伏電路，其他如變電站

的提昇工程將持續推展。 

 

港燈繼續在能源效益、可再生能源、教育及環保等範疇，支持社會上不同的計劃和活動。 

 
香港以外業務 

 

港燈國際有限公司（港燈國際）負責集團香港以外地區的投資項目。二零一零年首六個

月，港燈國際所有投資項目均表現理想。澳洲配電業務錄得較高收益，而中國內地電廠亦

受惠於電力需求的增加。加拿大 Stanley Power 的 Sheerness 發電廠亦錄得較高利潤率。集

團於期內增持英國 Northern Gas Networks 的權益，故集團所佔其業績較去年同期增加。泰

國的發電廠和紐西蘭的配電業務表現亦符合預期。二零一零年中國內地風力發電業務計入

完整六個月的業績，比去年有所增加。 

 

今年六月，港燈國際完成收購英國布里斯托市附近燃氣發電廠 Seabank Power Station 百分

之二十五的權益。該電廠的總裝機容量為一千一百四十兆瓦。根據協議，所生產的電力售

予為電廠提供燃氣的供應商。有關收購進一步加强港燈國際的投資組合，為集團帶來穩定

及明確的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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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緃使全球經濟前景仍未明朗化，但憑藉穩健的財務根基，集團有信心面對任何具挑戰性的

環境。 

 

在香港，由於亞洲對燃煤的需求支持煤價水平，加上高油價下燃氣價格亦因而上漲，集團

預期燃料成本將繼續面對壓力。隨著南丫發電廠的減少排放工程大致完成，港燈在未來五

年及之後將專注於空氣質素和減少碳排放等環保議題，例如考慮南丫發電廠未來的燃料組

合。現時電廠使用燃煤及天然氣的比例約分別為百分之七十和三十。 

 

來自香港以外地區的溢利在集團整體溢利上繼續有所增長，反映集團擴大投資溢利基礎的

策略取得成功。繼收購英國 Seabank Power Station 的權益後，港燈國際將繼續物色香港以

外的投資機會，計劃在二零一零年內，增加收購項目。 

 

本人謹此向董事局仝寅及集團全體員工致謝，感謝他們在二零一零年首六個月努力不懈，

為集團的業務作出貢獻。 

 

 

 

 

 

主席 
霍建寧 
 
香港，二零一零年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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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資 本 開 支 、 流 動 資 金 及 財 政 資 源  
 
期內資本開支為港幣 7.58 億元（2009 年為港幣 7.27 億元），該資本開支主要由營運
業務所產生之現金提供資金。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向外貸款總額為港幣 137.48 億元
（2009 年 12 月 31 日為港幣 122.47 億元），其中包括無抵押之銀行貸款及已發行之
債務證券。此外，銀行已承諾但未動用之信貸額為港幣 54.8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為港幣 65 億元），而銀行結存及現金為港幣 47.13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為港
幣 50.93 億元）。 
 

庫 務 政 策 、 融 資 活 動 及 資 本 結 構  
 
本集團按經董事局通過的庫務政策管理財務風險，以外匯、利率及信貸風險為管理對
象，目的為確保集團有足夠財政資源，來配合再融資及業務發展之需要。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集團之淨負債為港幣 90.35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為港幣
71.54 億元），資本負債比率為 18%（2009 年 12 月 31 日為 14%）。標準普爾於 2009
年 12 月確定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之長期信貸評級為 A+ 級，信貸
評級前景為穩定。 
 
集團向外貸款包括利率掉期合約及再融資承諾在內的結構如下： 
 
(1) 69%以港元為單位及 31%以澳元為單位； 
 
(2) 75%為銀行貸款及 25%為資本市場工具； 
 
(3) 0%貸款須於 1 年內償還、55%貸款償還期為 2 至 5 年及 45%貸款償還期超越 5

年； 
 
(4) 54%為固定利息類別及 46%為浮動利息類別。 
 
集團按其庫務政策積極管理外匯及利率風險。財務衍生工具主要用作管理利率及外匯
風險，而非作投機性用途。為控制信貸風險，集團只與信貸素質良好的機構進行與財
務有關的交易。 
 
集團的政策是將一部分債項組合維持為固定利息類別，並以定息或浮息貸款或採用利
率衍生工具管理利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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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外匯風險主要來自香港以外投資，以及進口燃料和資本設備所產生的費用。集
團運用遠期合約管理外幣交易風險。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集團超過 98%之交易風險
以美元結算或已對沖為港元或美元。為減輕香港以外投資的貨幣風險，集團在適當情
況下會以當地貨幣計值的貸款進行融資。外幣匯率波動會影響香港以外投資資產淨值
之折算價值，由此產生的匯兌差額會包括在集團儲備內。集團香港以外投資所得收入
若非以港幣計值，該款項通常會在收取時兌換成美元。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未履行的財務衍生工具合約名義總額為港幣 80.63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為港幣 78.91 億元）。 
 
集 團 資 產 押 記  
 
本集團佔一聯營公司帳面值港幣 7.03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港幣 7.4 億元）的權
益已按予銀行作為該聯營公司進行項目融資抵押品的一部份。 
 
本集團佔一合營公司帳面值港幣 31.01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港幣 29.91 億元）的
權益已按予銀行作為該合營公司進行項目融資抵押品的一部份。 
 
或 有 債 務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集團作出之擔保及賠償保證總額為港幣 16.53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港幣 16.42 億元）。 
 
本公司就附屬公司之銀行及其他貸款額及財務承擔合共港幣 42.18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港幣 42.12 億元）作出擔保及賠償保證。在該或有債務中，港幣 42.08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港幣 42.02 億元）已反映在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僱 員  
 
集團採用按員工表現以釐定薪酬的政策，及經常留意市場薪酬水平以確保薪酬具競爭
力。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除董事酬金外，集團的員工薪酬總支出達港
幣 4.04 億元（2009 年：港幣 4.51 億元）。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集團長期僱員人數為
1,865 人（2009 年 6 月 30 日：1,863 人）。集團並無優先認股計劃。  
 
集團除給予大學畢業生、見習技術員和學徒完善培訓課程外，亦透過課堂訓練及網絡
授課提供管理及職務技術、語言技巧、電腦知識、與本行業有關的技術及各樣與工作
相關的訓練課程，藉此增加員工多方面的技術和知識。此外，集團亦會定期舉辦講座
以提供集團發展及健康資訊予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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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綜合收益表 

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以港幣顯示） 
 
 截至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2010 2009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營業額 4  4,777   4,718 
直接成本   (1,889)   (1,834) 
     ────   ──── 
     2,888   2,88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益淨額   483   387 
其他營運成本   (394)   (398) 
     ────   ──── 
經營溢利   2,977   2,873 
 
財務成本   (173)   (152)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減虧損   431   429 
所佔合營公司溢利減虧損   280   180 
     ────   ──── 
除稅前溢利 5  3,515   3,330 
 
所得稅 6  (402)   (384) 
     ────   ──── 
除稅後溢利   3,113   2,946 
 
按管制計劃調撥至： 7 
 電費穩定基金     (359)   (278)
 減費儲備金     -   - 
 
     (359)   (278) 
     ────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香港業務     1,776   1,785
 香港以外業務     978   883

 
期內溢利   2,754  2,668 
     =======   ======= 
 
 
 
每股溢利 – 基本及攤薄 8   1.29 元  1.25 元 
     =======   ======= 
 
 
 
 
 
 
屬期內溢利的應付予本公司股東中期股息詳列於附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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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益表 

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以港幣顯示） 
 
 截至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2010 2009 
  百萬元 百萬元 
 
期內溢利   2,754   2,668 
     ────   ────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益 
 
換算香港以外業務的匯兌差額，包括聯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157)   799 
 
現金流量對沖：  
 期內確認的對沖工具公平價值變動有效部分   (40)   26
 轉至對沖項目的最初帳面金額  (3)   4
 計入／（列支）其他全面收益的遞延稅項淨額  24   (3)

     (19)   27 
 
所佔聯營公司其他全面收益： 
 其他全面收益  35   452

列支其他全面收益的遞延稅項淨額  (10)   (129)

     25   323 
     ────   ──── 

     (151)   1,149 
     ────   ──── 

期內股東應佔全面收益總額   2,603   3,8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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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 
（以港幣顯示）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 物業、機器及設備   42,921   42,715 
- 在建造中資產   2,159   2,540 
- 按財務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益   2,180   2,209 
     ────   ──── 
   9  47,260   47,464 
聯營公司權益 10  15,051   13,472 
合營公司權益 11  5,843   5,793 
其他非流動財務資產   67   67 
財務衍生工具 16  27   31 
遞延稅項資產   15   2 
僱員退休福利資產   539   486 
     ────   ──── 
     68,802   67,315 
     ────   ──── 
流動資產 
存貨   880   930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383   1,059 
燃料價格調整條款帳   733   552 
銀行結存及現金 13   4,713   5,093 
     ────   ──── 
     7,709   7,634 
     ────   ──── 
流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587)   (1,600) 
銀行透支 – 無抵押   (3)   - 
銀行貸款及其他借貸的流動部分 15  (10)   - 
本期所得稅   (392)   (236) 
     ────   ──── 
     (1,992)   (1,836) 
     ────   ──── 
流動資產淨額   5,717   5,798 
     ────   ──── 
扣除流動負債後的總資產   74,519   73,113 
     ────   ──── 
非流動負債 
計息貸款 15  (13,735)   (12,247) 
財務衍生工具 16  (63)   (26) 
客戶按金   (1,713)   (1,676) 
遞延稅項負債   (5,686)   (5,622) 
僱員退休福利負債   (902)   (899) 
     ────   ──── 
     (22,099)   (20,470) 
     ────   ──── 
減費儲備金   (9)   (14) 
     ────   ──── 
電費穩定基金   (844)   (485) 
     ────   ──── 
資產淨值   51,567   52,144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2,134   2,134 
儲備   49,433   50,010 
     ────   ────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益總額   51,567   52,1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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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綜合股本權益變動表 
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以港幣顯示） 

 
 
    屬本公司股東  
        擬派∕ 

    股本 匯兌 對沖 收入 宣派  
百萬元   股本 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股息 總計 

 
於 2009 年 1 月 1 日的結餘 2,134 4,476 (609) (481) 38,627 3,180 47,327 
 
截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止之 
 六個月內股本權益變動： 
 
 已批核並支付的上年度 

  末期股息 - - - - - (3,180) (3,180) 
 
 中期股息（參閱附註 18） - - - - (1,323) 1,323 - 
 
 期內全面收益總額 - - 799 245 2,773 - 3,817 

   
 
於 2009 年 6 月 30 日的結餘 2,134 4,476 190 (236) 40,077 1,323 47,964 

   
 

 
於 2010 年 1 月 1 日的結餘 2,134 4,476 554 (116) 41,916 3,180 52,144 
 
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 
 六個月內股本權益變動： 
 
 已批核並支付的上年度 

  末期股息 - - - - - (3,180) (3,180) 
 
 中期股息（參閱附註 18） - - - - (1,323) 1,323 - 
 
 期內全面收益總額 - - (157) 45 2,715 - 2,603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的結餘 2,134 4,476 397 (71) 43,308 1,323 5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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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金流量表 
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以港幣顯示） 
 
 截至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2010 2009 
  百萬元 百萬元 
 
營運活動所得的現金淨額   3,317   3,081 
 
投資活動耗用的現金淨額   (2,072)   (4,393) 
 
融資活動耗用的現金淨額   (1,643)   (1,750)  
     ────   ────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減少淨額   (398)   (3,062) 
 
於 1 月 1 日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5,093   7,135 
 
外幣匯率變動影響   15   (31) 
     ────   ──── 

於 6 月 30 日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4,710   4,042 
     =======   =======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結存分析      
 
 銀行結存及現金   4,713   4,042 
 銀行透支 – 無抵押   (3)   - 
     ────   ──── 

     4,710   4,0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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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中期報告附註 
（以港幣顯示） 

 
 
1. 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由審計委員會審閱。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HKAS」）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

適用的披露規定編製。 
 
除必需於 2010 年年度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 2009 年年度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會計政

策變動詳載於附註 3。 
 
按照 HKAS 34 編製中期報告，需要管理層就會計政策的應用、資產與負債及收入

與支出的中期彙報金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其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和經選取的部份附註，其中所包括

的解釋，闡明自 2009 年年度經審核財務報表後對集團財務狀況變動和表現有重大

影響的事件及交易。本簡明綜合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及有關附註並不包括所有須

於一份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s」）編製的財務報表披露的資料。 
 
於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顯示有關截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財務資料是

節錄自有關年度的財務報表，並不構成本公司有關年度的法定財務報表。截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法定經審核財務報表於本公司註冊地址內供查閱。核數

師於 2010 年 3 月 3 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了沒有保留審計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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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對 HKFRS 的修訂，並在本集團及本公司的今個會計期

間首次生效，下列為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的新發展： 
 
 HKAS 27 （修訂），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HKFRS 3 （修訂），業務合併 
 HKAS 39 的修訂，財務工具：確認及計算－合符資格的對沖項目 
 多項 HKFRS 的改進（2009 年） 

 
採納該等修訂未有對本集團在本期及過往的業績及財務狀況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4. 營業額及業務分部資料 
 
本集團於期內的主要業務分析如下： 

 
  2010  
  電力銷售  基建投資  所有其 

百萬元  香港 澳洲 英國 中國 其他 小計 他活動 總計 
 

截至 6 月 30 日止 

 之六個月 

收入 

集團營業額  4,773 - - - - - 4 4,777 
其他收入及其他 

 收益淨額  23 - - 30 - 30 20 73 
   

可報告業務分部收入  4,796 - - 30 - 30 24 4,850 
 ======================================================= 
業績 

分部業績  3,450 - - 16 - 16 (20) 3,446 
折舊及攤銷  (879) - - - - - - (879) 
利息收入  - 268 9 - 121 398 12 410 

   

經營溢利  2,571 268 9 16 121 414 (8) 2,977 
財務成本  (46) (127) - - - (127) - (173) 

所佔聯營公司及 
 合營公司溢利 

 減虧損  - 234 171 293 12 710 1 711 
   

除稅前溢利  2,525 375 180 309 133 997 (7) 3,515 
所得稅  (421) - 26 (3) (4) 19 - (402) 

   

除稅後溢利  2,104 375 206 306 129 1,016 (7) 3,113 
管制計劃調撥  (359) - - - - - - (359) 

   

可報告業務分部溢利  1,745 375 206 306 129 1,016 (7) 2,754 
 ======================================================= 
於 6 月 30 日 
可報告業務分部資產  50,786 6,773 4,385 6,121 3,688 20,967 4,758 76,511 
 ======================================================= 
可報告業務分部負債  (20,390) (4,292) - (3) (2) (4,297) (257) (24,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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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業務分部資料（續） 
 

  2009  
  電力銷售  基建投資  所有其 

百萬元  香港 澳洲 英國 中國 其他 小計 他活動 總計 
 

截至 6 月 30 日止 

 之六個月 

收入 

集團營業額  4,700 - - - - - 18 4,718 
其他收入及其他 

 收益淨額  14 - - 2 - 2 1 17 
   

可報告業務分部收入  4,714 - - 2 - 2 19 4,735 
 ======================================================= 
業績 

分部業績  3,274 - - (6) - (6) 27 3,295 
折舊及攤銷  (792) - - - - - - (792) 
利息收入  - 216 - 14 94 324 46 370 

   

經營溢利  2,482 216 - 8 94 318 73 2,873 
財務成本  (43) (109) - - - (109) - (152) 

所佔聯營公司及 
 合營公司溢利 

 減虧損  - 195 174 180 59 608 1 609 
   

除稅前溢利  2,439 302 174 188 153 817 74 3,330 
所得稅  (407) - 18 - (1) 17 6 (384) 

   

除稅後溢利  2,032 302 192 188 152 834 80 2,946 
管制計劃調撥  (278) - - - - - - (278) 

   

可報告業務分部溢利  1,754 302 192 188 152 834 80 2,668 
 ======================================================= 
於 6 月 30 日 

可報告業務分部資產  49,245 5,840 2,774 5,897 3,332 17,843 4,151 71,239 
 ======================================================= 
可報告業務分部負債  (18,990) (3,924) 30 - (51) (3,945) (340) (23,275) 
 ======================================================= 
 
 

5. 除稅前溢利 
 截至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2010 2009 
  百萬元 百萬元 
除稅前溢利已列支∕（計入）﹕ 
 

財務成本 
 201  181 
 (20)  (22) 

 貸款利息 
 減：資本化為固定資產的利息 
  轉作燃料成本的利息  (8) 

 

 (7)
 173 152 
折舊 

 905  815  期內折舊 
 減：資本化為固定資產的折舊  (55) 

 
 (52) 

 850 763 

租賃土地攤銷 29 29 
出售固定資產溢利淨額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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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2010 2009 
  百萬元 百萬元 
本期稅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 香港 362 334 
 – 香港以外業務 (22) (17) 
 ─── ─── 
 340 317 
遞延稅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 香港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異 62 67 
 ─── ─── 
 402 384 
 ===== ===== 
 
香港利得稅準備乃按照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利以稅率

16.5%（2009 年：16.5%）計算。香港以外業務的本期稅項按在相關國家適用的現

行稅率計算。 
 
 

7. 管制計劃調撥 
 
管制計劃調撥乃是年度中期的暫計調撥。管制計劃調撥的確實數目只能在年底結算

時根據管制計劃確定。  
 
 

8. 每股溢利 
 
每股溢利按本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27.54 億元（2009 年：26.68 億元）及已發

行的 2,134,261,654 普通股（2009 年：2,134,261,654 普通股）計算。 
 
在 2010 年及 2009 年截至 6 月 30 日止期間內並無潛在攤薄盈利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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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固定資產 
 
    按財務租賃 
  廠房、   持作自用  
 地盤平整 機器及 在建造中  的租賃 固定資 
百萬元 及樓房 設備 資產 小計 土地權益 產總額 
 
於 2010 年 1 月 1 日之 
 帳面淨值  9,040 33,675 2,540 45,255 2,209 47,464 
添置  - 140 618 758 - 758 
轉換類別  49 950 (999) - - - 
清理  - (28) - (28) - (28) 
折舊／攤銷  (121) (784) - (905) (29) (934)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之   
 帳面淨值  8,968 33,953 2,159 45,080 2,180 47,260 
 =============================================================== 
 
 
 
成本  13,753 57,856 2,159 73,768 2,815 76,583 
累計攤銷及折舊  (4,785) (23,903) - (28,688) (635) (29,323)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之 
 帳面淨值  8,968 33,953 2,159 45,080 2,180 47,260 
 =============================================================== 
 
 
 

10. 聯營公司權益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所佔資產淨值 7,234 6,616 
給予非上市聯營公司貸款 7,514 6,600 
應收非上市聯營公司款項 303 256 
 ─── ─── 
 15,051 13,472 
 ===== ===== 
 
本集團在華能港燈大理風力發電有限公司及華能樂亭風力發電有限公司的投資自

2010 年 1 月 1 日起確認為聯營公司（前被確認為合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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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營公司權益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所佔資產淨值 5,838 5,742 
應收非上市合營公司款項 5 51 
 ─── ─── 
 5,843 5,793 
 ===== ===== 

 
 
12.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帳款個別或整體均無需減值，其帳齡分析如下：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現在到期 771 569 
已過期 1 至 3 個月 30 35 
已過期超過 3 個月但少於 12 個月 16 12 
 ─── ─── 
應收帳款 817 616 
其他應收款項 523 402 
 ─── ─── 
 1,340 1,018 
財務衍生工具 25 13 
按金及預付款項 18 28 
 ─── ─── 
 1,383 1,059 
 ===== ===== 
 
發給家庭、小型工業、商業及其他用電戶的電費帳單於收到時已到期。發給最高負

荷用電戶的帳單有 16 個工作天的信貸期限。如最高負荷用電戶在信用期限後付

帳，則可按該帳單的電費附加 5% 費用。 
 
 

13. 銀行結存及現金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存放日起計 3 個月或少於 3 個月 
 內到期的銀行存款及存放在其 
 他財務機構的款項 4,696 4,993 
銀行結存及現金 17 100 
  ─── ─── 
  4,713 5,0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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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在 1 個月內或接獲通知時到期 289 709 
1 個月後但在 3 個月內到期 206 325 
3 個月後但在 12 個月內到期 1,089 563 
 ─── ─── 

 1,584 1,597 
財務衍生工具 3 3 
 ─── ─── 

 1,587 1,600 
 ===== ===== 
 
 

15. 非流動計息貸款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銀行貸款 10,230 9,192 
流動部分 (10) - 
 ─── ─── 

 10,220 9,192 
港元票據 3,515 3,055 
 ─── ─── 

總額 13,735 12,247 
 ===== ===== 

 
 
16. 財務衍生工具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作對的財務衍生工具 
 - 利率掉期合約 (36) 5 
 - 遠期外匯合約  22 10 
 ─── ─── 

總額 (14) 15 
財務衍生工具流動部份 (22) (10) 
 ─── ─── 

 (36) 5 
 ===== ===== 
分別為： 
 財務衍生工具資產 27 31 
 財務衍生工具負債 (63) (26) 
 ─── ─── 

 (36)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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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股數 百萬元 百萬元 
法定股本： 
 每股普通股面值 1 元 3,300,000,000 3,300 3,300 
  =========== ===== ===== 
已發行及繳足股本： 
 每股普通股面值 1 元 2,134,261,654 2,134 2,134 
  =========== ===== ===== 
 
本公司的股本於期內並無任何變動。  
 
 

18. 中期股息 
 
董事局宣佈派發中期股息如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2010 2009 
  百萬元 百萬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62 仙 
 （2009 年： 每股普通股 62 仙） 1,323 1,323 
  ===== ===== 
 
 

19. 資本性承擔 
 
本集團未償付及沒有在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內提撥準備的資本性承擔如下：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已簽約： 
 資本性開支 1,684 1,367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5 37 
  ─── ─── 

  1,689 1,404 
  ===== ===== 
已核准但尚未簽約： 
 資本性開支 9,292 10,3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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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或有負債 
     2010 年 2009 年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 

   百萬元  百萬元 
為下列公司的銀行借貸發出財務擔保 
 - 聯營公司 1,240 1,229 
 - 合營公司 403 403 
其他擔保及賠償保證 10 10 
  ─── ─── 

  1,653 1,642 
  ===== ===== 
 
 

21. 與關連人士的重大交易 
 
以下為本集團期內與關連人士的重大交易： 
 
(a) 股東 

 
於 2010 年 6 月 4 日，本公司與持有本公司約 38.87% 股權的主要股東長江基建

集團有限公司達成協議，收購一間持有於英國布里斯托市附近從事發電業務的

Seabank Power Limited 50%股權的公司，是次交易金額為 12.34 億元。此項交

易構成本公司的關連交易。該項收購於 2010 年 6 月 10 日完成。 
 

(b) 聯營公司 
 
截至 2010 年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期間就給予聯營公司貸款而收取∕應收的利

息收益為 3.87 億元（2009 年：3.08 億元）。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給予聯營公

司的未償還計息貸款總額為 75.14 億元（2009 年 12 月 31 日：66 億元）。 
 

(c) 主要管理人員薪酬 
 
下列為主要管理人員（包括已付本公司董事的酬金）的薪酬： 
 
 截至 6 月 30 日止之六個月 
  2010 2009 
  百萬元 百萬元 
 
短期僱員福利 30 30 
離職後福利 3 2 
 ─── ─── 

 33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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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料 

 
暫停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可享有收取中期股息權利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由二零一零年八月三十日（星期

一）至二零一零年九月六日（星期一）（首尾兩日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票過戶登記手

續。凡擬獲派發中期股息者，務須於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將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送達股權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十七樓一七一二至一七一六室。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一直致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深明完善有效的企業管治守則對公

司平穩、有效及具透明度的營運最為重要，且能吸引投資者、保障股東和各業務相關者

的權益，以及增加股東所持股份的價值。 

 

本公司在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均有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適用守則的規定。 

 
董事局組成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行董事 ： 霍建寧先生（主席）、曹棨森先生（集團董事總經理）、

周胡慕芳女士（亦為霍建寧先生及陸法蘭先生之替任董

事）、甄達安先生、甘慶林先生（其替任董事為陳來順先

生）、李澤鉅先生、麥堅先生、陸法蘭先生、尹志田先生

及阮水師先生。 

 

非執行董事 ： 夏佳理先生、李蘭意先生及麥理思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 顧浩格先生、佘頌平先生及黃頌顯先生。 
 


